2024年度团县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我委对2024年度财政性资金整体使用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1.共青团桃江县委员会是中共桃江县委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全县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机关。列县委机构序列，属正科级行政机构。

2.机构情况，内设2个职能股室：办公室、学少股，核定编制5名（其中行政编制5名），现有在职人员5人（均为行政编制人员）

3.人员情况。2024年本单位年未实有人数5人，与上年度人数持平。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4年收入实际完成152.58万元，比上年增加33.75万元，增长28.4%。主要原因是：2023年团中央圆梦工程活动费用、少先队第三次代表大会、青年联合会建设费用、少先队名师工作室等预算指标增加支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完成152.58万元，比上年增加33.75万元，增长28.4%，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团中央圆梦工程活动费用、少先队第三次代表大会、青年联合会建设费用、少先队名师工作室等预算指标增加支出；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上级补助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事业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经营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其他收入完成0万元，比上年0万元，增长(下降)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年度绩效目标：2024年，我单位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评质量，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一是抓好绩效目标编制，及时报送绩效目标。二是探索绩效跟踪监控。三是深入开展支出绩效评价，对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自评和项目核查，四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组织绩效自评和绩效跟踪监控，对发现的问题用时改进，加强评价结果和项目资金安排的衔接。五是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努力提高了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整体支出主要用途：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支出。范围包括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公务费用等。整体支出资金使用原则：量入为出，勤俭理财，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科学合理配置资金。支出使用全部通过财务会审联签小组审核批准开支，其中人员工资支出由县工资中心统发，其他人员及其他政策性人员经费由办公室组织发放。“三公”经费实行限额开支，按照县纪委要求，以不超过上年度标准执行列支。

团县委2024年度整体支出实际使用152.5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5.16万元，项目支出97.42万元。

（一）基本支出

团县委2024年度基本支出资金为55.16万元，基本支出是为保障各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51.22万元；商品与服务支出3.94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差旅费、电费、邮电费、租车费、维修费等一系列费用）；对个人和家庭补助0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全年三公经费0.3万元，零增长。

（二）项目支出


1. 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团县委项目支出97.42万元，其中青少年事业发展专项经费26万元，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服务专项经费10万元，其他项目支出61.42万元。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上级财政政策和上级组织部门的要求，本着优化结构、量入为出、确保重点、提升绩效的原则，在部务会领导和财政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使用，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确保项目落实和及时准确执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部门项目资金主要是用于青少年工作的经常性支出，围绕县委工作中心，动员、组织全县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两个文明建设，发挥突击队、生力军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主要以团县委书记办公会按照单位的财务制度管理为主，大额资金的使用由书记办公会研究决定。实行支出会审联签，资金的使用按照财政管理制度进行，由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核算中心进行审核把关。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总体绩效评价

2024年，我委根据年初工作规划及财政预算计划，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

预算管理方面，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为100%，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三公经费无变动。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资产管理方面，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制定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转账核算；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完备，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相关财务制度；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定期进行资产盘点和资产清理，固定资产利用率高于90%，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二）各项工作具体成效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1）持续开展“青年大学习”“红领巾爱学习”网上主题团（队）课学习，以主题团（队）课、国旗下演讲、红领巾讲解员宣讲等多种形式开展青少年思想引领学习教育活动100余场，覆盖青少年20000余名。（2）展“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活动，倡导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前往爱国教育场所开展教育活动，开展清明节征文和清明主题黑板报评比活动，评比15篇优秀作品、10个优秀黑板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文明新风。在“五四”前后组织各级团组织开展青年座谈会，激励桃江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集中开展新团员入团仪式，吸纳1500名少先队员加入共青团组织。（3）组织召开共青团桃江县第十八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2023年桃江县共青团工作述职会议，卸免增补团县委第十八届委员、常委。组织召开少先队桃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并审议《桃江县第二届少工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少先队桃江县第三届工作委员会第一主任、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4）组织开展基层共青团干部业务能力提升班，邀请团市委组宣部副部长夏蓉进行授课，对120余名基层团干部开展党纪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提升基层团干部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组织开展少先队辅导员业务能力提升班，系统培训140余名少先队辅导员，提高新时代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5）组织召开桃江县大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大学生联合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发挥共青团联系青年、服务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6）组织开展2024寒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发挥基层团委的“生源地”优势，招录50名优秀青年学子深入基层，服务党政中心工作，搭建高校学子与桃江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组织开展服务新兴青年社区青春行动，到新业态青年群体中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并为快递、外卖从业青年送去新春祝福及慰问品。组织开展桃花江竹海景区说媒大会、“美人窝里说爱你”520浪漫主题活动，帮助青年扩大交友范围，拓宽沟通渠道，为优秀青年搭建婚恋交友平台。组织开展“青年夜校”“青年大讲堂”活动，链接各界资源，为青年搭建互动交流学习的平台。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一是开展“利剑护蕾 雷霆行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拍摄制作“利剑护蕾.雷霆行动”警示教育片，号召各级团、队组织积极转发，并组织青少年观看，被青年湖南、益阳共青团、大美桃江等省、市、县主流媒体转载，视频播放量达5.3万次，转发量达6000人次。二是采购服务青少年项目。确定“青少年军校”“河小青”“青少年素质拓展”“青少年安全自护”“红星闪耀桃江”“团团心灵驿站”“竹乡护蕾”等7个项目在桃江落地实施，为全县青少年提供红色教育、素质拓展、体能提升、心理健康、儿童“五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公益服务，计划开展活动120场，服务青少年12000人以上。组织开展“12355，为青春护航”活动，深入学校开展五防安全、心理健康等知识讲座，筑牢青少年安全意识。三是组织开展关心关爱青少年活动。组织多名优秀青年企业家开展“关爱你我他情暖千万家”希望工程捐赠书本活动，为县内乡镇学校捐赠1000余册书籍。组织桃江青联成员建立松木塘镇三节塘小学、牛田镇杉树仑小学两个“青联希望小屋”，积极对接市青基会，向杉树仑“青联希望小屋”捐赠图书500余册。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已经按预订时间在2024年1月1日到2024年12月31日内完成。

4.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坚持了群众路线，以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

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在建设更宜居的生态文明城市方面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市民素质大幅度提升。

5.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群众满意度达95%。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对2024年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产生效益进行评价。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基础工作管理。我委领导非常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对该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

2、绩效目标管理。我委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报送绩效目标申报。2024年对整体支出设定绩效目标评价，对大额支出项目进行绩效目标管理。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逐年增加，预算严重不足，导致资金缺口较大；另外在一些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些欠缺，也有待提高和完善。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根据我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拟实施改进措施如下：

1. 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加强财务人员培训，按会计制度办事；加强项目的财务核算和财务监督；继续严格按照桃江县财政局《关于明确县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和公务接待及车辆管理制度，控制接待规模，降低车辆运行费用；确保“三公经费”不超标。

2. 加强财务管理，确保年终决算数据一致性。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严格支出报销审核，不得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以及无关的费用；发生的各项经费支出和代收代付支出，按规定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或者授权支付，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确保预算、财政决算、财政指标、单位报表的一致性。

3.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严谨科学、结合实际制定年初预算，财务行为在预算范围内有序开展，加大办公经费的预算力度，重大支出项目做到有计划、有监督、有评估，做到支出有据可依。
共青团桃江县委

2025年11月12日

